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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给了就难要回？
法律这样兜底

高价
彩礼

治理“高价彩礼”，近年来接连落棋有

声。2020 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

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年8月，农业

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

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

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

全国妇联联合召开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额

彩礼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

典型案例；今年 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实施，明确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

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等。

民法典中并没有关于彩礼的明确规定。

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男方给女方的礼

金，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禁

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

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因此，按习俗给付彩礼的，应在可接受范

围内，不得借彩礼名义买卖、包办婚姻、干涉

婚姻自由。

彩礼返还有哪些条件呢？司法实践中，

彩礼纠纷案件的处理，对于应该返还彩礼的

情形有：

(1)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男女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

同生活，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返还彩礼；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也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返还彩礼。

以下情形不能要求返还彩礼：

(1)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

生活两年以上；

(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

虽不满两年，但生育子女的；

(3)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

哪些情况不予返还结婚彩礼：男女双方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双方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虽不满两

年，但生育子女的。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

共同生活。就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第三种

情况作以下几点说明：首先要求“确已”用于

共同生活。这就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要提

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避免以此为借

口拒绝返还彩礼；其次女方在“结婚”前购买

的嫁妆，双方共同使用，不能视为用于共同

生活。

因为女方的嫁妆是其“婚前”财产，在双

方共同生活期间，男方也有其婚前财产用于

共同生活，都不能使用该项规定；另外，共同

生活的界定，主要限制在家庭成员因生活、生

产需要并实际支出，比如男女一方或双方患

病花费、共同经营投资等。

综合中国青年网、新华社

5 月 4 日 13 时，浙江省杭州市

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消费者

反映的“叫花鸡里没有鸡”情况，已

至河坊街涉事商户开展现场检查、

制作笔录，进行立案取证调查，并已

同步受理消费投诉，联系消费者进

行调处。目前，案件正按照法定程

序开展调查办理中。最新消息称，

涉事商家已停业整顿，店铺经营者

赔偿消费者1000元。

“叫花鸡里没有鸡”，荒诞至极

而又啼笑皆非。若说是坑蒙宰客，

未免太过低级；要说是失误乌龙，又

难免给人以避重就轻之嫌。按照

商家的说法，此事乃是“临时工拿

错”。这番说辞，很容易让吃瓜群

众自动代入“临时工背锅”的剧

本，由此所唤醒的，自然是下意识

的质疑与“一眼看穿”的嗤之以

鼻。网友对此极尽嘲讽之能事，于

是乎，“信什么”又一次取代了“是什

么”，成为了网络场域内解构这一事

件的主线逻辑。

在节假日的旅游市场，为了应

对暴增的客流，商家临时增加人手

来快速扩容接待能力，乃是惯常操

作。这部分暂时性的“旅游业者”，

无论是将之称作“临时工”，又或者

是“短工”“兼职”等，都不影响其本

质和特点。

事实上，非但是特产店、餐馆

等大量雇用此类通用型临时工，就

连看似有一定技能门槛的景区旅

拍店等，在生意高峰期间聘用“技

能型临时工”的也不在少数。此类

临时工的共性在于，对于分内工作

普遍“能应付”，但远远谈不上驾轻

就熟。

相较于以往一些更复杂的消费

纠纷，查明“叫花鸡里没有鸡”一事

的来龙去脉，其实并无多少难度。

按理来说，只需调取当时的监控视

频，比对顾客和店家的说辞，就能还

原个大概。就直觉而言，此事被认

定为故意欺客的可能性并不大。可

即便如此，这一“个案”也值得当地

职能部门抱以最大的重视，严查到

底、严肃追责。

不管店家是有意作恶还是无心

之失，就“叫花鸡里没有鸡”一事给

消费者带来的恶劣体验而言，其实

是别无二致的。节假日旅游市场临

时工各种翻车，却是司空见惯。赶

鸭子上架、草草培训就上岗营业，自

然难免纰漏频发。加之爆棚的客流

接踵而至，手忙脚乱、忙中出错更是

概率大增。如何构筑起更具弹性、

更有性价比的灵活用工系统，同时

确保旺季的雇员服务品质不至于太

过滑坡，这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老问

题了。

对于无伤大雅的“小意外”，

游客也许会包容，但高烈度竞争

的文旅产业，本身就是“容错率”

很低的行业。对此，各地当万分

警醒才是。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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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花鸡里没有鸡
值得较真

□ 然 玉

•案情简介

2023年6月底，40多岁的陈某无意中在短视频平台刷到某婚介所的视频，萌生

出假意与大龄男青年相亲，通过骗婚的方式骗取钱财的想法。陈某通过私信联系

上该婚介所，并登记了虚假的身份信息。几天后，婚介所的红娘便把被害人沈某介

绍给陈某认识，见面后，在陈某的刻意迎合下，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陈某见已经

取得沈某信任，便明里暗里要求沈某为其购买结婚的“三金”首饰，共计3万余元。

得手后，又编造父亲包工缺钱需要借钱周转的谎言，让沈某转账1万元。随后，陈某

迅速将沈某拉黑，并逃之夭夭。

•法院审理

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陈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属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10月25日，该院对陈某依法

提起公诉。法院经审判作出上述判决。

“五一”长假期间，各
地迎来了婚礼高峰期，彩
礼现象，尤其是农村高价
彩礼现象备受关注。破
解高价彩礼，在解决争议
的层面，司法尽了最大努
力兜底。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

财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

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

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

体比例。

•案情简介

张某与赵某(女)于 2018 年 11 月经人介绍相识，自 2019 年 2 月起共同生活，于

2020年6月生育一子。2021年1月双方举行结婚仪式，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赵某收到张某彩礼款160000元。后双方感情破裂，于2022年8月终止同居关系。

张某起诉主张赵某返还80%彩礼，共计128000元。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自 2019 年 2 月起即共同生活并按民间习俗举行了婚

礼，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一子，现已年满 2 周岁，且共同生活期间必然因

日常消费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相关费用，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

共同养育子女 2 年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赵某明显不公平，故判决驳回张某的

诉讼请求。

•案情简介

李雷与韩梅系自由恋爱结合，婚后发现双方性格差异极大，结婚不到一年时间

就经常因各种琐事发生争吵，最终双方决定离婚。庭审中，李雷向法庭提交了长达

20页的花费记录，要求韩梅全部返还，包括恋爱期间情人节等红包、订婚时经媒人

给女方彩礼钱，“四金”、结婚时办酒席花费等，总计258502元。韩梅称，女方认可的

彩礼只有订婚时收的88888元，男方记录的其他花费都不属于彩礼，双方婚后共同

生活虽仅有一年时间，但婚前已经同居，女方还为男方流产，韩梅拒绝返还彩礼。

•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本案的彩礼包括:订婚时经媒人给女方父母的彩礼钱88888元、衣服

钱、“四金”等总计164888元。考虑到本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17000余元，彩

礼的数额已近乎本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远超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应当认

定彩礼数额过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

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①① 索要索要““高价彩礼高价彩礼””，，违法吗违法吗??

②② 多少金额算多少金额算““高额高额””??

③③ 未登记且育有子女未登记且育有子女，，彩礼能返还吗彩礼能返还吗??


